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
管理规定》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为加强和规范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质量监督管理，确保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质量，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为依据，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近年来，在深化国防动员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国家不断加强对人民防空建设法律法规的完善修订，先后出台了《人民防空防护设备产品目录管理办法》《人民防空防护设备管理办法》《人民防空防护设备检验检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2020年原自治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印发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质量监督管理规定（试行）》（新人防规〔2020〕5号）部分内容与新任务、新要求已不相适应。为顺应国防动员体制改革，推进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域“放管服”改革，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质量监督管理规定》，通过理清各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监管职责，规范参建各方质量行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质量监督管理，确保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质量，为我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高质量发展打好基础。
二、制定的依据
（一）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作为人民防空领域的专门法律，详细规定了人民防空工程的建设、管理、使用等方面的内容，明确了平战结合的原则，是制定本规定的主要法律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十七条：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依照规定对城市和经济目标的人民防空建设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单位应当如实提供情况和必要的资料。
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四条：自治区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全区的人民防空工作；州、市（地）、县（市、区）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人民防空工作；
第二十条：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委托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对人民防空工程建设项目实施质量监督。接受委托的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对单独修建的人民防空工程负责全面质量监督，对防空地下室建设项目负责防护方面的质量监督。
３.《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对建设工程从规划、设计、施工到竣工验收等各个环节的质量责任和管理要求作出了详细规定，对于规范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部门规章与规范性文件​
《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国人防〔2010〕288号）全面阐述了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质量监督管理的各个方面，是本次修订工作的重要参考依据。
三、主要内容及说明
（一）本规定共三十五条，主要内容：一是阐述了制定目的、适用范围、责任主体义务等内容；二是对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机构和职责进行明确；三是对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程序与方法进行规范；四是对参与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的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人民防空防护设备生产企业、人民防空防护设备检测机构等各方质量义务进行明确；五是对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和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权限和责任进行明确；六是规定了解释权的归属及生效时间。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1.适用范围。本规定适用于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的人民防空工程，以及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兼顾人民防空需要的工程，其质量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增加了“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兼顾人民防空需要的工程”的内容，明确适用范围，避免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适用模糊的情况。
2.明确职责。不断深化“放管服” 改革，《规定》明确：“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负责全区人防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地（州、市）、县（市、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人防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或委托所属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具体实施监督工作”。明确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按照属地化监管原则，理清自治区、地（州、市）、县（市、区）三级职责以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与人民防空质量监督机构的对应关系。
3.保证服务质量。着力解决基层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力量不足的问题，《规定》明确：监督机构应“配备数量、专业能力均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监督人员开展人民防空质量监督工作，确有需要的，可聘用具备相应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专职协助开展相关工作”，同时要求相关监督人员按照有关管理要求参加相应的培训，确保服务质量。
　　4.规范程序方法。推动我区工程建设领域“放管服” 改革，按照自治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要求开展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工作。《规定》明确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按照并联审批时限要求，完成资料审核，对符合规定的，出具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受理书和监督方案；按规定参加联合竣工验收，对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履行监督责任。
　　5.规范监督工作程序。《规定》增加了“人防工程质量监督部门终止质量监督工作计划并出具《终止人防工程质量监督工作计划告知书》”的条款，是针对“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合格，但超过6个月未对该工程所含人防工程组织竣工验收的、未组织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的、人防工程项目实体不复存在的”等三类违规情形采取的监管措施，其核心目的是通过规范监管流程、明确责任边界、强化倒逼机制。对建设单位而言，告知书是其违规行为的书面记录，可作为后续执法（如行政处罚、信用惩戒）的重要依据；对监管部门而言，这一流程也避免了“监管缺位”或“无限期监督”的乱象，确保监管工作有章可循、有始有终，从而保障人民防空工程的质量安全和战备功能，推动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交付。
　　6.加强防护设备管理。近年来，随着人民防空事业的不断发展，防护设备的质量安全愈发重要。国家新颁布的《人民防空防护设备产品目录管理办法》《人民防空防护设备管理办法》《人民防空防护设备检验检测管理办法》，为规范人民防空防护设备相关企业的行为提供了重要依据。《规定》按照这些办法中的有关规定，对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如人民防空防护设备生产企业不得生产、销售未纳入《人民防空防护设备产品目录》的人民防空防护设备。人民防空防护设备生产企业、检验检测机构签订统一制式合同，并同步上传至国家发展改革委门户网站人民防空防护设备服务系统等），进一步明确了人民防空防护设备企业和检验检测企业的管理要求和质量义务，从而确保了人民防空防护设备的质量，为我区人民防空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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